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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杜艳玲 张璐

老板朱某名下有石材厂、石材经营部

和石材公司，从事石材加工销售一条龙。

员工李某在工作中受伤后，朱某却拒绝赔

偿。近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

了这起劳动争议案件，判决李某和石材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并由公司补缴社保。

2022年2月，李某通过招聘，来到朱

某的石材厂从事石材加工工作，双方口头

约定工资330元/天，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李某工作期间，由朱某父亲负责管理

和考勤，工资直接由朱某支付。

2024年 7月，李某在工作过程中受

伤，当天被送往医院就诊治疗。出院后，李

某找朱某要求赔偿。朱某认为，李某是在

为他个人打工，工资转账是自己的个人行

为，不是公司行为，于是拒绝了他的请求。

“我根本不知道老板付工资是代表他

个人，还是代表公司。”李某委屈地说。无

奈之下，李某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根据工

伤保险条例，在进行工伤赔偿之前，必须

先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

系。劳动关系是工伤赔偿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确认了劳动关系，才能进一步确定工

伤赔偿的责任主体。经舟山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裁决，李某和石材公司存在事

实劳动关系，石材公司应向李某补缴

社保。

朱某不服上述裁决，遂以石材公司名

义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认定李某和石材

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只与他个人存在劳

务关系，无需为李某补缴社保。

朱某陈述，石材公司注册地址、经营场

所和石材厂不一致，且石材公司从未委托

过父亲参与管理、考勤，因此李某和石材公

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审理查明，石材厂未依法进行工

商登记，不属于法定市场经营主体，不具备

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其地址为石材

经营部注册地。而进行了工商登记的石材

经营部和石材公司经营地址相近，经营内

容均包括石材加工和销售。因此，李某作

为普通劳动者，有理由相信他接受的是公

司管理，而非个人。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

规定，用工主体在建立用工关系前，应告知

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

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等与劳动

关系密切相关的内容。本案中，朱某兼具

自然人、石材经营部经营者及石材公司法

定代表人多重身份，可以同时以三种主体

身份从事市场经营。石材经营部和石材公

司同质程度较高，如果朱某不主动向李某

披露，李某根本无法知晓朱某发放工资时

到底是代表个人、公司还是个体工商户。

在此情况下，李某有权选择石材公司作为

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石材公司和李某

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其补缴社保。石材

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

判。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法官提醒：
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

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

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

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同时应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明确各自权

利义务。

若用工主体同时兼具多重身份，在招

工时负有向劳动者披露真实情况的义务，

不得利用不同主体形式故意引导劳动者陷

入混淆和误解的境地，否则应认定其未履

行如实告知义务，由此造成劳动者损害的，

应承担赔偿责任。

《现代快报》徐晓安

近年来，因驾乘人员开车门时疏于观察，导致后

方车辆或行人猝不及防撞上车门，造成伤亡的事故

频发，成为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的一大隐患。如果乘

车人开车门致人受伤，责任如何承担？近日，江苏昆

山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乘客“开门杀”引发的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

2020年6月20日晚，张某开车送公司同事焦某

回家。车辆在小区内南北向通道临时停下后，后排

乘坐的焦某未充分观察后方情况便打开右侧车门，

车门与正在同向行驶的叶某所驾电动自行车发生碰

撞，导致叶某倒地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机动车驾

驶员张某与乘客焦某负事故同等责任，叶某无责任。

事故发生时，张某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机动车

第三者责任保险。事后，叶某起诉索赔，法院判决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20000元，在机动车

第三者保险范围内赔偿120577.22元。保险公司履

行赔付义务后，认为乘客焦某作为事故责任人之一，

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故向法院起诉追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司

对焦某是否存在合法的保险代位求偿权？关于保险

公司是否有权在机动车交强险赔偿范围内向焦某追

偿，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

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仅在以下三种情形下有权在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追偿：驾驶人无证驾

驶或醉驾；车辆被盗抢期间肇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

交通事故。本案中，焦某作为乘客，“开车门时疏于

观察”的行为不构成上述任何一种法定情形。因此，

法院认定保险公司无权在机动车交强险范围内向焦

某追偿。

关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

赔偿范围内向焦某追偿，案涉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

被保险人或经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车辆过

程中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损失，由保险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

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不包括被

保险机动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依据上述合同条

款，保险责任依附于“被保险车辆使用行为”。“使用

过程”不仅包括驾驶员驾驶车辆的运动状态，驾驶员

停车后乘客的上下车行为也属于驾驶员完成运输使

用目的的必要环节，不能将两者单纯割裂开来。

焦某虽并非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员，但其开车门

行为系在张某允许下使用车辆的行为，亦属于驾驶

员使用被保险车辆的一部分。因此，焦某开车门导

致第三人发生意外受伤，属于被保险机动车在使用

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的意外事故，依据保险合同条

款应属于保险公司理赔范围，保险公司实施理赔后

再行向焦某代位求偿缺乏法律依据。最终，法院判

决驳回保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海法治报》王葳然

地铁站扶梯上，眼见前方乘客失

足后倒，后方乘客忙伸手施救。谁知，

这一行为牵连后方人摔倒，导致好心

人也成了被告？近日，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以下简称“上铁法院”）审结这样

一起案件，回答了“助人导致第三人受

伤谁担责”的法律疑问。

去年3月，乘客冯某在地铁打浦

桥站搭乘上行的自动扶梯，突然因站

立不稳，冯某猛地向后倾倒。此时，冯

某身后的乘客刘某反应迅速，在其即

将倒地的瞬间及时扶住，避免了冯某

可能遭遇的伤害。

然而，由于刘某在施救借力时脚

步自然地向后撤了一步，导致当时站

在刘某后方的丁某等几名乘客重心失

衡，纷纷摔倒。丁某摔倒受伤后，将冯

某、刘某和地铁方面三方告上法庭，请

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等各类

费用。

原告丁某认为，据监控视频显示，

被告冯某在乘坐自动扶梯时未遵守乘

梯规范，导致其身体失去平衡，并致使

被告刘某的行动受到影响，进而使自

己摔倒受伤，因此被告冯某应对自己

的损害承担责任；同时，被告刘某突然

后退，造成自己受伤，二者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还表

示，事发时地铁工作人员没有及时介

入，也应对自己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上铁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同一

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

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被告

冯某搭乘涉案自动扶梯，因自身原因

站立不稳，向后倾倒，其身后站立的被

告刘某及时将其扶住，但也因此妨碍

其他乘客正常乘梯，造成原告等3名

乘客摔倒、场面混乱的后果。被告冯

某的行为与原告摔倒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被告冯某对此负有过错，应赔偿原

告相关损失。原告在搭乘自动扶梯时

未紧握扶手，在突发情况下不及应变，

未充分注意自身安全，对损害结果的

产生也有一定过失，可以减轻被告冯

某的责任。

“但是，被告刘某在案发时面对紧

急情势，及时对即将摔倒的被告冯某

予以救助，该行为属于自愿实施紧急

救助行为，是一种彰显优良道德风尚

的助人为乐行为，从法律意义上讲是

一种见义勇为的典型样态，应当予以

褒奖。被告刘某实施的救助行为并无

不当，也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本案中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承办法官李

斌表示。

同时，地铁方面已举证证明案发

时涉案自动扶梯未现故障，其对于自

动扶梯进行必要的保养和检查，事发

后其工作人员也及时到场处置事故，

已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故原

告要求被告上海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的主张，缺乏相关依据，法院不予支

持。

综合本案事发情况，法院酌情认

定被告冯某对本次事故损失承担

70%的赔偿责任，剩余30%损失由原

告自行承担。

用工主体存在多重身份时，劳动关系如何确认？
法院：员工对用工主体享有选择权

乘客“开门杀”伤人
遭保险公司追偿

地铁站扶梯上好心救人，却成被告？
法院：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应免责

免费学前教育，既牵

动千家万户的关切，又承

载国家未来发展的考量。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

教育的意见》，8月5日对

外公布。意见明确，从

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

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

儿童保育教育费。

新华社 王鹏 作

教育惠民


